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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5年 9月 5日下达的《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硅

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 14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和相关标准外文版计

划的通知》中《GB 14784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修订版）》国家标准制定任务（国标委发

[2025]46号），该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54330-Q-339。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委托全

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1）修订，项目周期为 16 个月，主要起草单位：

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太原科技大学、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科大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运输机械

有限公司、北京科正平工程技术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龙

净环保智能输送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陆海装备集团日照有限公司、铜陵天奇蓝天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宝科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捷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电建（蕲春）新材料有限公司、焦作鑫恒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江苏丰尚钢板仓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天宜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永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合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苏谷瑞斯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中粮科工（河南）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南通联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文军、邢蕾、操江、孟文俊、林夫奎、季浩宁、龚欣荣、高勇、

季洪博、敫旭东、祝潇、苏瑞杰、张晓华、路建湖、王正涛、苏金辉、尹衍新、吴光强、于

春成、李周军、陈明辉、张炜、李亮、王艳祎、陈良伍、黎芋岑、袁波、许志、刘继超、刘

涛、韩赟、肖有鹏。 

所做的工作： 详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1.  
刘文军 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总负责人，统筹标准编制全流程，确定

标准总体框架与技术方向，协调各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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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工作，审核标准全文内容，对接标委会相关

工作 

2.  

邢蕾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安全保护装置要求”

章节编写，明确防逆转制动器、防超速装置、

跑偏保护、急停开关等 9类核心安全保护装置

的设置要求、动作灵敏度及安装规范 

3.  

操江 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一般要求”章节编写，

涵盖安全风险判定、制造质量控制、电气设备

安全设计等基础安全要求  

4.  

孟文俊 太原科技大学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防护装置要求”章节

编写，明确防护装置的材质、刚度、冲击性能、

安全距离等通用要求，统一所有防护部件的设

计标准 

5.  

林夫奎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易挤夹部位与危险区

域界定”章节编写，明确各类易挤夹部位、危

险区域的界定要求及对应示意图说明 

6.  

季浩宁 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固定距离防护装置要

求”章节编写，涵盖固定距离防护装置的设置

要求、尺寸表及示意图相关内容 

7.  

龚欣荣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滚筒防护要求”章节

编写，涵盖滚筒防护方式、固定距离防护装置

尺寸要求、防夹楔安装要求及相关示意图内容 

8.  

高勇 江苏丰尚钢板仓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托辊防护要求”章节

编写，涵盖托辊结构要求及凸弧段、过渡托辊、

导料槽、压带轮、回程托辊的防护要求和示意

图内容 

9.  

季洪博 上海科大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拉紧装置防护要求”

章节编写，明确垂直重锤、水平车式拉紧装置

的防护结构、限位装置、防坠措施  

10.  

祝潇 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驱动装置防护要求”

章节编写，涵盖高速联轴器、制动轮、液力偶

合器等核心动力部件的封闭式防护要求  

11.  

苏瑞杰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编写，明

确标准适用/不适用边界，梳理 GB/T 10595、

GB/T 46156 等 12项核心引用文件，确保引用

时效性与适配性 

12.  

张晓华 衡阳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卸料车防护要求”章

节编写，涵盖卸料车制造要求、支架式及落地

式卸料车的防护要求及相关示意图内容 

13.  

路建湖 北京科正平工程技术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金属结构件防护要

求”“设计和制造阶段—接料板要求”章节编

写，明确金属结构件及接料板的装设、防护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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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14.  

王正涛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使用和维护阶段—操作与维护规定”章

节编写，明确设备禁用场景、防护装置管理、

维修停电流程等规定 

15.  

苏金辉 福建龙净环保智能输送工程有限公

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产品使用维护说明

书”章节编写，明确安全注意事项、防护装置

清单、维修流程等核心内容 

16.  
尹衍新 山东陆海装备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阶段—翻带装置防护要求”

章节编写，明确翻带区段防护装置设置要求  

17.  

吴光强 铜陵天奇蓝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负责“安装阶段”章节编写，涵盖制动器、逆

止器、电缆、接地装置等安装要求及安装方案、

安全防护装置安装、现场清理、试车要求 

18.  

于春成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负责“使用和维护阶段—一般要求”章节编写，

明确使用单位应遵循的规定及维护计划制定

要求 

19.  

李周军 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负责“术语和定义”章节编写，明确固定距离

防护装置、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等核心术语定

义，统一标准表述口径 

20.  

陈明辉 宝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证实方法”章节编写，明确记录审查、

现场审核、设备测试等验证方式，涵盖设计文

件、安全设施、保护装置等全维度合规性验证 

21.  
张炜 苏州捷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参考文献的整理、核对，确保参考文献的

准确性、完整性  

22.  
李亮 中电建（蕲春）新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资料收集与分析，汇总国内外带式输送机

安全相关技术文献、企业应用案例  

23.  
王艳祎 焦作鑫恒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协助编写“设计和制造阶段”相关附图说明，

完善易挤夹部位、防护装置等示意图的标注  

24.  

陈良伍 湖北天宜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梳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适用性，核对标准

中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清单及表述，确保引用文

件无遗漏、无错误 

25.  
敫旭东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协助编写“设计和制造阶段—安全保护装置要

求”，补充各类安全保护装置的相关要求，  

26.  
黎芋岑 中电建（蕲春）新材料有限公司 协助编写“使用和维护阶段”，补充并核对使用

和维护过程中的各项安全规定  

27.  
袁波 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编写“安装阶段”，补充并核对安装过程中

的各项要求，严格贴合标准内容 

28.  
许志 安徽永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编写“证实方法”，补充并核对各项技术要

求符合性的证实方法  

29.  

刘继超 淮北合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文本格式校准，确保符合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协助整理编制说明 

30.  
刘涛 江苏谷瑞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协助审核标准技术内容，核对防护装置尺寸、

安全距离等参数  

31.  韩赟 中粮科工（河南）工程装备有限公 协助编写“设计和制造阶段—托辊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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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司 

32.  肖有鹏 南通联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整理标准修订前后的主要差异说明  

 

3.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4年11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接到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后，立即开展筹备工作，完成起草

单位及人员组建，明确内部分工与进度安排，启动国内外带式输送机安全相关标准、技术文

献、企业应用案例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工作组重点对欧盟标准EN 620—2021《连续搬运设备

和系统  散状物料固定皮带输送机的安全要求》、EN 619—2021、澳大利亚新西兰标准AS/NZS 

4024.3611:2015、美国标准ASME B20.1、ASME B15.1、MSHA、CEMA及欧盟国家企业标准等进

行翻译与深度解读，结合国内带式输送机实际使用状况，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制要求，于2025年12月10日完成《带式

输送机 安全规范》国家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并报送至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 

2025年12月24日至26日，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在浙江省桐乡市组

织召开标准初稿讨论会，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初稿逐章逐条研讨，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和建

议。起草工作组对专家意见进行梳理、研究和论证，反复修改完善标准文本，于2026年1月25

日完成《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正式报送至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修订严格遵循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相关要求，结合我国带式输送机行业发展实

际，确立以下编制原则： 

——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国际接轨”原则，标准的结构、内容、编排逻辑均依

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编

制，保证标准编写的规范性。 

——秉持“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同时遵循标准化的目标性、

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原则，确保标准技术要求符合行业发展实际，能够落地执

行。 

——以 GB 14784—2013《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为基础，继承原有合理技术要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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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内外带式输送机应用实践经验，保持技术先进性和标准适用性，兼顾行业发展的导向性。 

——紧扣“健康、安全、环保”最新发展需求，依据国家重大机械装备走出去发展战略，

融合欧盟等发达国家先进安全理念，补充完善安全措施，提升带式输送机全生命周期安全水

平。 

——符合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强制制定原则，所有技术要求围绕防范带

式输送机安全事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展开，契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初衷。 

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带式输送机是电力、港口、石化、矿山等行业核心的散料连续输送设备，行业年建设规

模维持在百亿左右，近年来因环保要求提升，带式输送机替代传统汽车运输成为趋势，市场

规模持续上升。但带式输送机因设计不合理、安装、使用和维护不当引发多起安全事故，例

如：2009年3月12日某矿井主暗斜井主运输平带断带事故，造成设备报废、系统瘫痪、矿井停

产8天且4人受伤；2022年6月26日哈密某矿业选矿厂返料运输皮带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

亡；2022年某抽水储能电站砂石料场带式输送机违规操作事故，造成1人被卷入输送带死亡

等，对人身和环境造成重大危害。 

GB 14784—2013自发布以来已实施12年，随着行业技术进步，带式输送机使用环境和条

件日益复杂，原有标准部分内容已与行业发展脱节，部分条款理解易产生歧义，无法满足当

前安全管理需求，因此亟需修订。 

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以国内带式输送机行业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的实践经验为

核心依据，结合GB/T 46156—2025《连续搬运设备  安全规范  通用规则》、GB/T 8196—

2018《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等现行国家

标准要求，重点参考欧盟EN 620—2021《连续搬运设备和系统  散状物料固定皮带输送机的

安全要求》等国外先进安全标准理念，确定了覆盖带式输送机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全

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核心技术要求依据及理由如下： 

1）范围与规范性引用文件：结合行业应用实际，明确标准适用于块状、粒状松散物料的带

式输送机，申报阶段拟包含成件物品，征求意见稿明确为松散物料，不适用于煤矿井下、

接触食品/药品及载人的带式输送机，与行业实际应用场景匹配；梳理并更新12项核心规

范性引用文件，引用GB/T 46156—2025、GB/T 46089.1—2025等最新标准，同时引用制

定中的GB/T 10595、GB/T 36698、JB/T 15500等标准，保证引用文件的时效性和适配性。 

2）术语和定义：新增“固定距离防护装置”“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等核心术语定义，统

一行业表述口径，解决原有标准无明确术语、实际应用中理解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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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和制造阶段要求：新增安全风险判定及处理流程、制造质量控制等要求，依据GB/T 

46156—2025中4.1.39安全风险评估相关规定，强化源头安全管控；修改凸弧段托辊处防

护参数、增加回程托辊防护要求，针对行业常见挤夹事故痛点提出防控要求；细化易挤

夹部位界定，新增回程分支输送带、拉紧/行走/驱动/翻带装置等易挤夹要求；完善滚筒、

托辊、拉紧装置、驱动装置等核心部件的防护要求，明确防护装置尺寸、材质、安装规

范，结合国内企业设备制造和使用的实际工况确定参数，兼顾安全性和可操作性；新增

卸料车防护要求，弥补原有标准空白，适配行业卸料车广泛应用的现状；明确9类核心安

全保护装置的强制装设要求，删除原有标准中不适合强制的条款，强化安全保护装置的

执行力度。 

4） 安装阶段要求：依据GB 50270—2010《输送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

201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2016《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等标准，明确制动器、逆止器、电缆、接地装置等安装

要求，规定安全防护装置完整安装、现场清理、试车前安全设施验收等要求，解决行业安

装环节不规范、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5） 使用和维护阶段要求：依据GB/T 46089.1—2025《输送机械 检查与维护规范 第1部分：

带式输送机》，明确使用单位的维护计划制定、防护装置管理、设备禁用场景等要求；删

除原有标准中不适合强制的条款，新增维修停电流程、紧急停车处理、长期停机重启检

查等规定，针对行业使用维护中的常见安全隐患提出具体管控要求。 

6）证实方法：新增全维度合规性验证要求，明确记录审查、现场审核、设备测试等验证方

式，覆盖设计文件、安全设施、保护装置、管理制度等方面，为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提供

可操作的验证依据，确保标准技术要求落地执行。 

本标准所有技术要求均经过行业专家论证和国内骨干企业实践验证，无需要单独开展试

验验证的条款，技术参数和要求符合我国带式输送机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实际，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1．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核心围绕保障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规范产品质量管控、强化强制性标准执行等核心要求，制定带式输送机全生命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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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定，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保持高度一致，是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在带式输送机行业

的具体落地和细化。 

2．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连续搬运机械安全标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与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

且与GB/T 46156—2025《连续搬运设备  安全规范  通用规则》保持协调一致，本标准针对

带式输送机的设备特性，对GB/T 46156—2025中的通用安全要求进行细化和具体化，形成上

下衔接、层次分明的连续搬运机械安全标准体系。 

3．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的实施依托现行已发布及正在制定中的系列推荐性国家标准，核心配套推荐性标

准包括： 

——GB/T 10595《带式输送机》（修订中）：为带式输送机设计、制造的基础标准，本标

准的设计制造要求与其保持衔接； 

——GB/T 36698《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方法》（修订中）：规定带式输送机设计计算的核

心要求，是本标准设计阶段要求的重要依据； 

——GB/T 46089.1—2025《输送机械  查与维护规范  1部分：带式输送机》（已发布）：

为带式输送机使用维护阶段的核心配套标准，本标准的使用维护要求与其高度契合； 

——JB/T 15500《带式输送机用卸料车》（制定中）：为卸料车制造的配套标准，本标准

的卸料车防护要求以此为依据； 

——机械安全、电气安装工程类标准：如GB/T 8196—2018、GB/T 23821—2022、GB 

50168—2018、GB 50169—2016等（已发布），为带式输送机防护装置、电气安装等要求提供

通用技术支撑。 

上述配套推荐性标准已同步开展制定或已发布，能够为本标准的实施提供充分的技术支

撑，暂无新增配套推荐性标准的需求。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经全面调研和资料收集，目前未发现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带式输送机安全同类型国际

标准，也未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的完全匹配的带式输送机安全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重点研究和借鉴了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

标准及企业规范，核心参考欧盟 EN 620—2021《连续搬运设备和系统 散状物料固定皮带输

送机的安全要求》，同时参考 EN 619—2021、澳大利亚新西兰标准 AS/NZS 4024.3611:2015、

美国标准 ASME B20.1、ASME B15.1、MSHA、CEMA 及欧盟国家企业标准等，吸收其中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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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念，如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易挤夹部位精准界定、防护装置标准化设计等，并结合

我国带式输送机行业的使用环境、设备特性和应用实际进行本土化调整，未直接采用国外标

准内容，也未对国外样品、样机进行测试，本标准未采标。 

本标准在 GB 14784—2013基础上，补充完善了行业发展所需的安全要求，解决了原有

标准与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技术内容覆盖带式输送机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全生命周

期，各项技术要求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条款如卸料车防护、翻带装置防护等填补了国内

行业标准空白。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先后组织了起草工作组内部研讨、行业专家初稿讨论会等多次研

讨活动，对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参数指标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充分论证和沟通，未出

现重大分歧意见。 

对于编制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技术意见，起草工作组均进行了梳理、研究和验证，结合

行业实际应用情况和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合理采纳可行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确

保标准技术要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

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1. 过渡期建议 

建议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自批准发布之日起6个月后正式实施。 

2．理由 

企业技术改造适配：本标准在GB 14784—2013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新增了部分防

护要求和安全保护装置规定，核心修改凸弧段托辊防护参数、增加回程托辊防护要求，国内

带式输送机制造、使用企业需要一定时间对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设备维护流程进行调整，

6个月的过渡期能够满足企业完成技术改造、设备升级的基本需求，不会给企业造成过重的

时间和成本压力。 

标准宣贯与执行准备：标准发布后，需要在行业内开展宣贯培训工作，使制造、安装、

使用、监督等单位准确理解和掌握标准的技术要求；同时，监督管理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实

施监督细则，6个月的过渡期能够保障宣贯培训和监督准备工作充分开展，确保标准顺利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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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产品清退：本标准实施后将替代GB 14784—2013，市场上已生产的符合旧标准的带

式输送机产品需要一定时间完成销售和交付，6个月的过渡期能够实现新旧标准的平稳衔接，

避免行业出现产品积压、市场混乱等问题。 

行业实际承受能力：带式输送机行业以中小企业为主，6个月的过渡期兼顾了行业的实

际承受能力，企业无需进行大规模、高成本的紧急改造，能够有序推进标准的落地执行。 

本标准实施所需的技术改造主要集中在防护装置的优化、安全保护装置的加装、凸弧段

托辊防护参数调整等方面，改造成本相对较低，行业内骨干企业已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中

小企业可通过与骨干企业合作、技术引进等方式完成改造，6个月的过渡期能够满足全行业

的改造需求。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违反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依据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八条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

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

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

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1．建议 

建议对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对外通报。 

2．理由 

本标准是带式输送机行业的核心强制性安全标准，带式输送机作为通用散料输送设备，

广泛应用于电力、港口、石化、矿山等涉外行业，其产品和技术已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符合

《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WTO/TBT）中对外通报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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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借鉴了欧盟 EN 620-2021 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安全理念，对外通报能够

让国际社会了解我国带式输送机行业的安全标准要求，促进我国带式输送机产品的出口贸易，

助力国家重大机械装备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涉及设备安全、人身安全和环境保护，属于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标

准，对外通报能够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认可度，为后续开展带式输送机标准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奠定基础。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废止 GB 14784-2013《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经本标准起草工作组全面核查，本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内容不涉及任何专利问题。 

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所涉及的产品为带式输送机。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

动、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

二条的规定”等影响公平竞争的内容，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

施办法》的规定。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6年 1月 25日 

 


